






17. 1 在 乙方违约的情况下，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 部分或全部终止合同， 同时保留

向对方追诉的权利 。

17.2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全部或部分货物，按合同规

定可以解除合同的。

17.3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主要义务的。

17.4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的。

18.其他约定

18. 1本采购项目的采购文件、 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以及相关的澄清确认函 (如果有的话)

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18.2本合同未尽事宜， 双方另行补充 。

18.3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自采购合同签订之 日起 2个工作日内， 甲

方按照有关规定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

甲 方： 上蔡县和店镇人民政府

地址： 上蔡县和店镇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

乙 方 ： 河南盛元安泰农资商贸有限公司

地 址： 上蔡县芦岗办事处上项路路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签订 日期： 2025 3 27






